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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荥政办〔2018〕42号

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范围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

关单位：

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

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16〕60号）、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

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16〕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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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经市政府2018年第

26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将具有我市户籍的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

贫困户中的残疾人纳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保障范围，发放生活

补贴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对象范围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范围调整为具有我市户籍，持有第

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农村建档

立卡未脱贫贫困户家庭中的残疾人。

二、申请

非低保家庭的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中的残疾人申请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，采取自愿原则如实填写《荥阳市困难残疾

人生活补贴申请表》（一式四份），并提供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第

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、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证明

的原件和复印件。本人无法申请的，由本人法定监护人，法定赡

养、抚养义务人，所在村民（居民）委员会或其他代理人可以代

为办理申请事宜。代理人需如实填写代理人个人信息。

三、逐级审核

通过所在乡镇（街道）初审，市扶贫办审查，市残联复核，

市民政局审定的形式对非低保家庭的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

户中的残疾人递交的申请材料进行逐级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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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乡镇（街道）初审。乡镇（街道）在收到申报材料7

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。对初审合格的，乡镇（街道）相关负责人

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并将初审合格的材料报市扶贫办；对

初审不合格的，乡镇（街道）要书面一次性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

因。

（二）市扶贫办审查。市扶贫办在收到初审材料的7个工作

日内对申请人的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身份进行审查，对审

查合格的材料，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并将申请材料转送市

残联；对审查不合格的资料，书面通知乡镇（街道）并告知原因。

乡镇（街道）要及时将原因告知申请人。

（三）市残联复核。市残联自收到市扶贫办转送资料后要在

7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，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。对复核合格的

资料，残联相关负责人要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并将申请材

料转送市民政局；对复核不合格的材料，市残联要书面通知乡镇

（街道）并告知原因。乡镇（街道）要及时将原因告知申请人。

（四）民政部门审定。市民政局要在收到复核申报材料后7

个工作日内进行审定，对审定合格的材料，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

意见；对审定不合格的材料，书面通知残联并告知原因。对审定

合格的，由市民政局会同扶贫办、残联组织制定补贴资金使用方

案报市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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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补贴发放

对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非低保家庭的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

贫困户中的残疾人，自申请审定后的当月起计发荥阳市困难残疾

人生活补贴资金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20元，采取社会化形式

按月发放到其银行账户。以动态管理方式，已享受困难残疾人生

活补贴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的残疾人不得重复享受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非低保家庭的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中的残疾人，享受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全额负担。

六、补贴对象的监督管理

（一）定期公示。乡镇（街道）残联组织每年第一季度在相

关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向社会公示享受荥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

贴对象信息、补贴金额等，公示内容要保护残疾人隐私，不得公

示与残疾人补贴审核无关的信息。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对

公示期有异议的补贴对象要及时进行调查审核。

（二）定期复核。市民政局、扶贫办、残联建立定期复核制

度，按照应补尽补、应退尽退动态管理原则，防止重、漏、错现

象发生。定期复核内容包括申请人资格条件是否发生变化、补贴

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等。补贴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其他条件

发生变化的，补贴对象或其委托人要在一个月内主动向乡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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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书面报告。有下列情况的，停止发放荥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

补贴：

1．残疾人死亡。

2．残疾人户籍迁出本市。

3．以动态管理方式，随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整而变化。

4．申请材料弄虚作假。

5．其他不符合发放条件的。

被认定不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，或被停发荥阳市困难残疾

人生活补贴的补贴对象，可在收到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向市

民政局提出复核申请。市民政局要自受理复核申请之起15个工作

日内将复核意见反馈到乡镇（街道），由乡镇（街道）送达申请

人。对经复核符合领取条件的申请人，要按规定发放补贴，对停

发的补贴予以补发。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
附件：荥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表

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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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荥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二寸照片

粘贴处
身份证号

残疾证号

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

代理人

姓名

与残疾

人关系
身份证号

享受其他补

贴政策

情况

1、老年 2、因公致残 3、离休 4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

5、工作保险 6、特困人员供养保障 7、困境儿童生活保障

（如享受则在本项后面的内打√）

残疾证复印件粘贴处
农村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证明复印件

粘贴处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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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公章

扶贫办负责人签字：

残联负责人签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市扶贫办公章

经办人签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市残联公章

经办人签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市民政局公章

经办人签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1．本表与相关材料一并提交审核。

2．本表一式四份，乡镇（街道），市扶贫办、残联、民政局各存一份。

3．非残疾人本人申请，应在本表中填写代理人情况。


